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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与财产让渡法庭”与
英格兰封建制度的瓦解

张 莹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

摘 要:在16世纪中期的英格兰,为了挽救封建性收益,作为封君的国王成立了“监护与财产让渡法

庭”,对其进行正规化管理。在一段时期内,法庭确实缓解了都铎王室的财政压力,但是机构存在的官员贪腐

与引发的贵族不满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法庭的收入也始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况且,法庭的成立正值

英格兰封建制度难以为继之时,以加强王权的方式来恢复传统封建秩序的做法,反而进一步激化了上层社会

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英格兰封建制度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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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英格兰的封建秩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封建制度仍在运行,但它已

经僵化到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王权运用自身日益壮大的权力,对封建制度做出了一系列

的修复。其中,最主要的是颁布《用益法》《土地登记法》《遗嘱法》与成立“监护与财产让渡法庭”①,
学界围绕前三者进行的研究有着较为充分的讨论与成果。相比之下,后者的研究学界鲜有涉足②,
且学者们多是从法律角度思考,没有把该问题放在整个英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中,缺乏整体与深入的

研究,对它的评价也仅是认为它是《用益法》与《遗嘱法》的补充。事实上,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监
护法庭”的兴衰呈现了英国封建体系瓦解的最后过程。本文拟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大视角出发,
使用原始档案厘清“监护法庭”的发展脉络,梳理该法庭成立、发展与废除的过程,侧重分析它的实

①

②

下文简称“监护法庭”或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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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行状况、对比其预期目标与达成结果,评价该法庭对16-17世纪英国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封建附属权益的谋取与规避

1540年,亨利八世成立了“监护法庭”,专门负责调查与征收国王对其直属封臣享有的监护、婚
嫁等封建性收益,对这些封建性权益进行正规化管理。1542年,土地与封建财产易手过程中产生

的费用也被转入到“监护法庭”的司法权限之中,组成“监护与财产让渡法庭”,土地归复权与继承金

等封建权益也成为法庭调查与征收的对象。该法庭成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作为封君的国王,为
了防止他的封建附属权益通过各种方式被规避。

封建附属权益是随着封建化日益形成的,封君以封臣效忠与履行骑士役务为条件向封臣分封

骑士领①,封臣在效忠与履行骑士役务的时期拥有对骑士领的法定占有。骑士役务最主要包括军

役与其他封建附属权益。起初与军役相比,封建附属权益并不重要,本质上是为了重申与强调封臣

对封君的依附性。随着封君封臣权利义务关系的展开,它的种类有些许变化,根据《大宪章》与封建

习惯,大致上可包含协助金、继承金、初占权、监护权、婚姻权、土地转让费、土地归复等[1]191-197。

12世纪,随着军役的货币化折算,封君与封臣虽然仍然身穿盔甲,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逐

步退化为纯经济关系[2]14。封建附属权益也日益成为封君纯粹谋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与盾牌

钱相比,继承金、监护与婚嫁权的收入不是固定的,甚至后者还可以作为投资的方式进行买卖,是各

种封建附属权益中收入最为丰厚的一种[3]18。封君随之加强了对封建附属权益的谋取。同时,封建

役务的流失古已有之,早在《末日审判书》中就有使用用益的方式来规避封建义务的资料[4]234,至14
世纪,封臣们规避封建附属权益的情况愈发普遍[5]318。14世纪末-15世纪,王权的衰弱使这一状

况日益严重,封君封臣关系甚至只是一堆稻草人,不能给封君带来任何实际利益[6]221。到都铎王

朝,王室先后于1435年颁布《用益法》与《土地登记法》,于1540年颁布《遗嘱法》来试图挽回封君们

在封君封臣关系中的利益。除此之外,为了特意强调国王这个“特殊”封君的封建经济利益,1540
年,亨利八世成立“监护法庭”。

“监护法庭”成立之后,国王加强了对直属骑士领的周期性调查与登记并增加了相应的封建役

务,以重新恢复王室的封建收入与终止封臣骑士领的世代相传。这种封建权利在长时期内转变为

财政收入,为都铎王室后期与斯图亚特王朝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由于上述封建性收益是国王

基于封君的身份享有的,根据《大宪章》与“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封建习惯,封君有权在特定情况下要

求其封臣缴纳协助金、在封臣继承人继承骑士领之前缴纳符合规定的继承金、在未成年继承人继承

骑士领之前监护未成年继承人、对封臣以及其继承人的婚姻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费用的征收无需征

得议会的同意,所以对于国王来说,控制这些收入远比增加常规性税收容易操作。

二、“监护法庭”的运转状况与效果

“监护法 庭”成 立 之 后,在 历 经 短 暂 的 调 整 后,国 王 的 封 建 性 收 益 有 了 飞 跃 式 的 增 多。

1541-1542年,法 庭 的 收 入 为4466英 镑(下 述 简 称“镑”),监 护 权 的 收 入 为3499镑[7]23。

1542-1543年,法庭的净收入增加到了5452镑[7],其中单单监护权一项的收入就达到了4434
镑[8]47,与之前的1536-1537年相比,增加了约24%[7]。1545-1546年,法庭收入更是激增到了

10550镑[7]。爱德华六世上台之后,这笔收入虽然略有下降至7638[9]55/7613[8]镑,但其增长的趋

势仍然没有改变,并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了伊丽莎白继位前三年,彼时法庭收入达到巅峰,至

26552镑[9]。
整体而言,法庭在都铎时期的收入状况为: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1541-1552年)的年均收

① 封君以封臣履行骑士役务为条件,向封臣分封的保有土地的类型。



入是11027镑,玛丽一世(1552-1558年)的年均收入是15423镑,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2年)
的年均收入是14677镑[8]。其中在伊丽莎白时期,法庭的年均收入略低于玛丽时期,特别是从

1561年威廉·塞西尔成为法庭的主事官之后,法庭收入呈现出持续的停滞态势,其中1578-1579
年的收入仅有9004镑[8]。在威廉任职的37余年之中,法庭的收入总数为516139镑,年均收入为

13950镑[8]。这一数据明显低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年均收入,也大大低于玛丽时期法庭的年均

收入。
从法庭运作的实际效果来看,以伊丽莎白时期为例,法庭收入占王室总收入比例是很低的。伊

丽莎白执政十年之后,其正常年均收入净值(除去从兰开斯特公爵那里获得的一切收入)能够达到

21万镑[10]42,差不多是其执政时期法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平均年收入的14倍。除了常规性收入

之外,1577-1580年间,皇家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海上冒险收入超过了60万镑,伊丽莎白从

中似乎分到了25万镑[10]82,这相当于法庭15~20年间的工作收入。与此相比,法庭的收入可谓是

微乎其微。即便如此,这笔法庭收入对于初期执政者较为重要,因为它贵在较为稳定。
另外,与高额的支出相比,法庭收入也貌似杯水车薪。伊丽莎白初期,每年需要向外国债务支

付的利息就高达1.5万镑[10]Vol.III,496。也就是说,光是每年偿还外国债务的利息就要耗尽一年的法

庭收入,甚至有的年份可能还不太够。此外,馈赠与战争也是伊丽莎白时期较为庞大的支出项目。
例如,女王对埃塞克斯伯爵的馈赠就达到了30万镑[10]Vol.III,508,这相当于在整个伊丽莎白时期,法
庭收入的一半都给予了埃塞克斯伯爵一人,更不用提女王对其他贵族的馈赠。特别是战争更是一

笔巨大的开支,每一届政府的财政危机与进而引发的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对外战争的经费直接导致

的。伊丽莎白执政的前27年中,战争总支出为4978054镑,即便把从世俗与教士那里获得的

3519564镑补助金和出售土地的817359镑收入加在一起,也还有651130镑的亏空[11]1193。在她

执政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仅战争一项开支就花费了将近400万镑,平均每年要花费26.7万

镑[10]96。伊丽莎白在财政方面遗留下的烂摊子,成为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法庭改变政策的主要原

因,从而激化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导致法庭最终被废除。
以上分析仅仅是静态的角度,如果考虑到西欧的价格革命、人口增长速度、16世纪中期英国货

币重铸与贬值、16世纪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法庭收入在整个威廉时期大多是呈现出一种萎

缩的状态。具体而言,16世纪末-17世纪初小麦的价格是16世纪初的三倍多[9]56;土地租金到16
世纪60年代到达了顶点,是1540-1549年的两倍[9]54。从这两种生活与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考

虑,16世纪中叶-17世纪初,法庭收入的实际价格涨幅并不大,特别是威廉任职期间,法庭收入的

实际价格基本上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以小麦实际价格为参考,法庭收入下降率一度达到

35%,以土地租金实际价格为参考,其降幅一度超过49%[9]56。

17世纪初之后,法庭情况有了些许变化。1598年,罗伯特·塞西尔担任法庭主事官之后,法庭

年均收入上升到了19847镑[9],上涨了48%。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法庭收入在一度低迷之后,大体

上延续了这种迅猛的增长态势。1607、1608年的法庭净收入分别只有17810与17319镑[8]48,到
了1609-1610年的收入就跃升至6万镑[8]49。海克·威尔认为斯图亚特国王每年从法庭获得的收

入为4.5万镑[8]12,49,索尔兹伯里伯爵认为此时期年收入为2.1万镑[8]XX,49。1613年-1615年,法庭

年均收入涨到了2.3万~2.5万镑之间;1617-1622年分别增加至29386、26051、27990、35644、

30759镑[8]50;1638-1641年,法庭年均收入进一步上涨到6.6~8.3万镑之间[8]50。1645年,《保有

制法》颁布,“监护法庭”被废除。

三、“监护法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监护法庭”在一个世纪的发展期间,其收入之所以有这些变化,并且在收入达到历史巅峰的背

景下被废除,这和很多因素有关,主要有以下三点:法庭主事官的政策、法庭机构运作的漏洞以及其



深层次的根源———封建制度早已无法承载英国高速迈向近代的发展脚步。
“监护法庭”获得收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通过各种调查发现直属封臣规避封建附属权益的现

象并予以追讨;售卖直属封臣的监护、婚姻权;出租直属封臣的监护土地。威廉采取的手段主要是

前者———尽可能追查直属封臣隐匿的骑士领数量来获取收益。1571年,王室颁布法律反对欺骗性

的土地转移[12]538。1585年,对此进一步立法[12]709。16世纪80年代之后,法庭开始组织强大的力

量调查那些隐匿的骑士领与地产权有缺陷的土地,这些土地的租金、土地归复、监护权与其他收益

都将归于王室,并且所有企图欺骗女王的人都将被拘捕[13]99。
后两者获得收入的方式,关键问题在于定价。一般来说,王室法庭对于监护权与出租土地的估

价会略高于调查时的价格。考虑到许多监护权与婚期权都是售卖给当事人的母亲或亲属,为了不

引起土地贵族与大地产主对法庭的强烈不满,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塞西尔决定监护与婚姻权的

售卖价格不考虑通货膨胀率,在37年中按照土地年收入的比例以固定的价格出售它们。例如:土
地年收入被估价为100镑,监护权有可能以100、150、200或者有时候300镑出售,但最后一种情况

鲜有发生。在他任职期间,大部分土地以与年收入相当的金额,或不少于年收入一半的金额出售,
据统计,大部分时间里有83%的监护权以这种方式出售,末期的比例略微下降到了79%[13]113。

17世纪初之后,有鉴于封建性收入的萎靡与王室其他收入的减少,主要是伊丽莎白后期严重

的财政赤字,接任的法庭主事官罗伯特打破了其父一直遵守的“稳定与低廉”的监护权售价原则,开
始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以实际价格来出售监护权。在罗伯特任职第一年(1603年),监护权的售卖

收入就跃至8525镑[13]113,[9]56,而之前1596-1597年,监护权的售卖收入仅为2669镑[13]113。1615
年的售卖获益飙升至1.4万镑[8]57。在整个罗伯特任职期间,有超过60%的监护权是以土地年收入

的3~4倍的金额出售的[13]113。
不仅对新的监护权交易重新定价,罗伯特还对过去以异常低廉价格出售的监护权展开调查,在

买方承受范围之内提高对监护权的估价。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售卖监护权的方式成为了法庭最

大的收入点,1547-1549年,此方式获得的年均净收入为1217镑,到了1639-1641年,这笔收入

为39819镑,约增长了31倍[8]57;出租监护土地的地租收入方面,1547-1549年,年均为5420镑,

1639-1641年,年均为36968镑,增长不到6倍[8]59;财产让与获得的收入方面,1547-1549年,年
均为2363镑,1639-1641年,年均为3798镑,增长了不到50%[8]60。

无论是谁的政策,无论是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在运行过程中都难免存在漏洞与人为的贪污

问题。具体分析,塞西尔对直属封臣的调查主要依赖于专业的监护法庭调查官、告密者、地方乡绅

和那些渴望得到监护权的人。在调查的过程中,有的封臣会对这些人进行贿赂,以隐瞒待监护的土

地。法庭的调查官中当然也会有人与之同流合污,成为隐瞒国王的帮手。事实上,如果王室的调查

官更加诚实的话,将有更多的监护权被发现[13]102。约翰·博蒙特后来就承认,他通过此方式掠夺了

王室11823镑的财产。如果是真的,那么在他当政期间每年有2000镑的收入被他挪为己用[7]24。
另外,一旦可以售卖监护与婚姻权,这中间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庞大的买卖市场。许多有实力的

土地贵族从中看到有利可图,纷纷加入到转卖监护与婚姻权的队伍当中。并且,他们在一份买卖中

获得的收益往往比国王得到的还多。事实上,同一份监护权的价格通常有三个:一个是初始价格,
即支付给王室的官方价格;二是最终价格,即由最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中间价

格,即在转卖过程中下家购买者支付给上家购买者的价格。买卖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监护权等的最

终价格是官方价格的四、五倍甚至十倍,每一次交易都是买卖双方高度个人与私密的协商,两者之

间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常数。一般情况下,初始价格的官方定价具有相对的标准,即这一价格比较固

定,特别在威廉任职期间。但是这个标准在人为操作之下也会出现各种变数。为了成功购买,买方

通常会给法庭官员一些好处,以最终赢得对某人的监护与婚姻权。不仅如此,通过支付给官员好

处,监护与婚姻权的官方购买价格也能随之降低。而这个所谓的好处往往比支付给国王的购买价



格还要高昂。当然,如果购买方是法庭官员本身或者是官员的亲属,连好处都不用支付就能以较为

低廉的价格获得一份较好的监护、婚姻权。例如:爱德华·柯克为了获得沃特·阿斯顿的监护权,
向法庭支付了300镑,而向威廉就支付了1000镑。换句话说,再加上此监护土地166多镑的租金

价值,伊丽莎白女王在此次交易中只获得了整个购买金额的1/4。不仅如此,柯克购买此监护权只

是为了转手获利,在再次售卖过程中,此监护权被柯克以高于三倍的价格———4000镑出售给沃特

本人[13]110。从这一笔法庭收入的实际效果来分析,柯克从沃特的监护权中最终获益是2700镑,威
廉从中的获益是1000镑,而女王的获益仅为300镑,是前者的1/9。再如:威廉·塞西尔的长子托

马斯以250镑的价格从监护法庭购买了伊丽莎白·朗格的监护权,之后他以超过五倍的价格1350
镑转卖给了约翰·曼纳斯,后者在多年之后又以2450镑的价格把此监护权转卖给了查理斯·莫

里森[13]107-8。在这笔法庭运作中,女王获得的收入不到贵族获得的1/9。依此类推,女王在公开的

监护与婚姻权的交易市场中只获得了不足1/10的价值[13]111。有的学者保守估计,通过非官方正式

渠道民间从售卖监护、婚姻权中获得的收益至少是官方收益的三倍[9]58。伊丽莎白同期的学者认为

这一差距要更大[14]184。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法庭不能有效运作,且无法满足王室或政府财政的根源在于封建制

度已经频临瓦解,封建附属权益虽然是合法的,但是这种合法权利都盛行在封建役务体系之下,而
这种体系此时已经过时[15]5,是讨厌的、不合潮流的事物……这些重要且无意义的权利应该被废

除[15]6。即使16世纪中期,在强大的王权推动之下,封建制度的部分功能有所恢复与加强,有的学

者认为这仅仅是封建制度在“经济意义上的复兴”[16],其最终效果如上述分析也不能得偿所愿。更

加重要的是,这种以加强王权来恢复封建制度的做法本身是个悖论。因为封建制度的本质之一在

于权力的分散,王权并非社会中唯一的权力核心,有时候甚至不是最大与最强的封君。而从16世

纪开始,国王日益成为王国权力的最集中者,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制度。但是,他仍然遵循与维持

原有的部分制度,甚至不惜利用王权来修复与加强这种制度,以期从中维持原有的既得利益。这种

悖论似的修复与加强最终极大地激化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封建制度的彻底坍塌。

四、封臣的权利诉求与结果

国王对封建附属权益的恢复与谋取,引发了封臣们激烈的反对。法庭成立之后,对征收封建附

属权益的抱怨情绪迅速高涨,继而是对法庭司法能力日益增加的批评[17]135,甚至一度有议员号召

废除法庭。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这些呼声开始摸索实施,进而要求废除整个骑士役土地保有制度。
早在1598年,威廉去世之时,就有人煽动废除“监护法庭”与封建土地保有体系[8]137。这些人

虽然没有任何行动,但首创以每年向国王支付固定的费用来补偿国王从中的损失[8]138。1603年伊

丽莎白在位期间,在一项有关恢复天主教传统的建议书中,包含有废除法庭的提议[8]138。这是在现

有资料中最早呈现给国王的有关废除法庭的书面材料。詹姆士一世继任后的第一届议会中,废除

法庭被正式提上日程。在他在位的26年当中,历经三届议会中的无数次讨论,以和平方式来废除

法庭的尝试最终没能成功。
不过,这些讨论为后来的废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首先,废除进程取得了本质上的突破,1609

年6~7月,下院在废除法庭的要求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废除骑士役保有制这一议题[8]142。事实上,
正是此议题的提出彻底导致了下院、上院与国王三方协商的最终破裂。废除的主力军虽然是以中

小土地持有者为主的下院,但是上院的态度却左右着整个局势的发展。虽然上院在讨论期间多次

摇摆,特别是涉及到废除骑士役保有制初始,但随着废除进程的深入,上院的多数贵族成为了反对

国王封建特权的坚定派,因为他们非常想成为英国的“所有者”[18]168,在反对王权运动中占主导地位

的势力……是贵族,特别是上层贵族。他们领导了那些在议会中争取议会权利、国民自由与财产保

障斗争活动的下院议员[19]98-99。



其次,和平废除的代价是:除了协助金之外,封臣们需要向国王支付固定的费用来补偿国王在

监护权与婚姻权方面的损失[8]11,12,139。这笔费用具体的金额,一直是三方争执不休的焦点。根据沃

特·杨格的日记记载,下院提出的补偿费用为每年10万镑,或者更多的20万镑。另外,还要补偿

监护法庭主事官1万镑的损失与其他官员的损失[20]19,139-140。事实上,国王与下院争执的金额也一

直在10万至20万镑之间[8]141-142。最后,斗争方式多样化。下院不仅与上院、国王之间协商,还公

开发布了请愿书———大协议书[15]12-13,其态度也不是一味妥协,在关键问题上非常坚定,“在詹姆士

一世未答应废除法庭与骑士役保有制提议的前提下,坚决不予讨论拨款还债与增长税收等其他议

题,并返回威斯敏斯特议院以表抗议”。

1640年1月,长期议会召开,其首要议题就是要废除“监护法庭”与骑士役保有制。1643年,下
院成立委员会实施这一议案。1645年,上院通过下院提交的法令,正式颁布《保有制法》,废除了骑

士役保有制,当然也包括其中存在的“监护法庭”。但是由于内战,此法令并没有在实践中施行。直

到1656年11月22日,克伦威尔第三届议会再次通过《保有制法》,说明此法令自1645年2月24日

起生效。其中有个遗留问题是,法庭自法令生效日期起(1645年2月24日)到1656年11月22日

有共计140万镑的收入[8]203,之前预计是要交给王室,最终这笔收入成为了议会收入[21]120。1660年

复辟期间,议会再一次专门对该法令进行确认。至此,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监护法庭”彻底烟消

云散,英国的封建制度也随之正式宣告结束。
“监护法庭”存在于英国封建制度的最后阶段,它对于英国近代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

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向土地阶层征税的系统[9]59。这种观点虽然有点偏颇,但
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买卖监护、婚姻权的对象本质上不是受监护的未成年人,而是未成年人拥有

的骑士领;封建附属权益之所以能够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易,并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本质上是骑士

领通过3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生产流通中的要素,它本身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但是骑士

领的形式仍然存在,买卖骑士领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扯到骑士役务与封建附属权益的履行。
封建附属权益之所以后来能够脱离骑士领而形成一个买卖市场,虽然是王室为了满足其庞大

开支的不得已之举,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展现了骑士领不完整的产权状况已经不再符合日益发展的

土地市场化的需求,而且监护、婚姻权的单独买卖造成了对土地的过度消费,不利于英格兰农业的

正常发展。因为在经过家人去世的打击与领地上封建附属权益的多次盘剥之后,封臣继承下来的

骑士领往往只剩下腐烂的森林、破旧的房子、稀少的存货与荒芜的土地[13]97。因此,普兰切特教授

提醒道:“此时骑士役务的保留只是一种麻烦且不合时宜的赚钱工具。”[22]477

同时,封臣们对恢复封建附属权益的极大抵制,本质上是因为过时的封建制度束缚了封臣们对

其占有土地的耕种、生产与经营,危害了他们对土地收益的独享,他们对土地的权利是一种缺失的

与不完整的产权权利。16世纪之后,领主经济的瓦解与现代流通体系的建立,使得封臣们在已有

的土地权利基础上要求取得对土地的完全的权利,这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监护法庭”的建

立本身就是逆潮流而为,势必成为加速封臣权利诉求的发酵剂。封臣们长期积攒的对封建制度的

不满,当然会先从“监护法庭”入手。这个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还令他们担忧,例如:与传统观念有

所偏差,詹姆士一世继任之后,贵族们立即予以指责的不是天主教势力的抬头而是“监护法庭”。
以往学者多把英国内战的原因归结于宗教问题与清教徒革命,这些观点有些不全面。公平而

言,骑士领的封建役务对土地持有者的束缚是内战爆发的一个潜在的核心原因。之所以称之为“潜
在”,是因为这个问题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已经达成了共识。此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财产是自由

的本质,说某个物品是某人的财产……准确地讲就是所指的物体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拿

走。未取得同意而拿走财产就是偷窃[18]168。而国王与两院也都开始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废除也只

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如果此时的矛盾仅此一项的话,彼时的英国不会爆发激烈的大规模内战。
说它是“核心”原因,一方面显而易见,废除封建役务是进入17世纪以来议会一再强调必须首



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此问题由来已久。16世纪以后,原有的乡村生产关系,包括经营方式、社
会结构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封建土地秩序极大地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妨碍了土地贵

族与乡绅的利益,在土地财产权利没有得到有效地保护之前,这些人的利益就会一直遭受损失,而
这些人在取得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之后,势必要打破这种束缚,与强大的王权发生矛盾。可谓是:绝
对的王权导致绝对的财产权利,其结果就是冲突[23]151。换句话说,财产问题恰恰是英国在斯图亚特

王朝统治的早期形成的革命性危机的核心问题,从詹姆士一世执政初期开始,在英国人中间就流行

着两种在王室权力及其臣民的财产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早期斯图亚特王朝

专制统治的政治反抗是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动机的推动之下进行的[1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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